
淄建发〔2024〕23 号

关于废止《淄博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
招标代理机构及项目负责人信用评价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县住房城乡建设局，高新区、经济开发区建设局，文昌湖

省级旅游度假区城乡建设局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各分中心，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《山东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代理机

构信用评价办法》，落实招标代理机构全省统一信用评价的工

作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废止《淄博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招标

代理机构及项目负责人信用评价管理办法》（淄建发〔2023〕70

号）。

   

  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  淄博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      2024 年 4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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